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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骆

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已

完成，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二、授予数量：实际授予数量

１１０４

万股，实际授予对象

７８

人。

三、授予价格：

４．２８

元

／

股

四、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五、认购情况：

序号 姓名 岗位

认购股票数

（万股）

认购股票占认购股票总

数的比例

１

张建华 骆驼特电总经理

６０ ５．４３％

２

王洪艳 公司审计部经理

２４ ２．１７％

３

彭 勃 骆驼销售国际业务部经理

２４ ２．１７％

４

程 鹏 公司采购部经理

２４ ２．１７％

５

张 颖 公司证券部经理

２４ ２．１７％

６

席化雷 公司质保部经理

２４ ２．１７％

７

孙光忠 骆驼襄阳质量部经理

２４ ２．１７％

８

陈世海 骆驼塑胶总经理

２４ ２．１７％

９

王军安 研究院工艺工程师

２４ ２．１７％

１０

刘世忠 研究院研发主任

２４ ２．１７％

１１

石润波 研究院研究室主任

２４ ２．１７％

１２

杨燕军 公司销售科长（市场）

１２ １．０９％

１３

曹 勇 骆驼华南

１２ １．０９％

１４

王树华 骆驼销售财务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１５

王成伟 骆驼华南

１２ １．０９％

１６

刘 娟 研究院塑料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１７

刘 俊 骆驼襄阳生产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１８

李才群 骆驼襄阳行政人事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１９

林春红 骆驼襄阳财务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２０

郑玉华 骆驼襄阳设备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２１

程 伟 骆驼襄阳环保动力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２２

陈 琳 骆驼襄阳现场工艺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２３

闫德勇 骆驼襄阳检验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２４

郭树演 骆驼华中检验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２５

刘 莹 公司战略划规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２６

叶立虎 骆驼销售配套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２７

李鱼飞 骆驼塑胶生产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２８

罗香湘 骆驼塑胶检验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２９

鲁国军 骆驼塑胶设备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３０

姚家财 楚凯冶金财务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３１

刘 勇 研究院工艺室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３２

王 锐 公司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３３

皮黎明 骆驼襄阳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３４

郑志俊 骆驼华中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３５

龚 飞 骆驼襄阳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３６

郑大伟 骆驼襄阳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３７

阮佳飞 骆驼襄阳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３８

张 宇 骆驼华中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３９

唐光兵 骆驼襄阳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４０

邹 雄 研究院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４１

邓 凯 骆驼海峡车间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４２

童立山 骆驼塑胶生产部副经理

１２ １．０９％

４３

肖 波 骆驼华南

１２ １．０９％

４４

张洪君 骆驼襄阳车间副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４５

徐 钦 骆驼襄阳设备管理员

１２ １．０９％

４６

巩启宏 骆驼襄阳车间副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４７

刘伟明 骆驼襄阳车间副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４８

赵少勇 骆驼襄阳车间副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４９

陈辉林 骆驼襄阳车间副主任

１２ １．０９％

５０

陈小昊 研究院产品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５１

王 亮 研究院动力研究室组长

１２ １．０９％

５２

赵艳丽 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

１２ １．０９％

５３

刘 琳 研究院锂电研发员

１２ １．０９％

５４

吕循峰 研究院锂电售后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５５

娄勇刚 研究院锂电研发员

１２ １．０９％

５６

方 坤 研究院产品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５７

韩巧丽 研究院产品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５８

杨林超 研究院工艺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５９

周定文 骆驼华南

１２ １．０９％

６０

韩 磊 研究院工艺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６１

沈 伟 研究院工艺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６２

洪银龙 研究院工艺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６３

鲁 松 研究院工艺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６４

安可丽 骆驼销售储运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６５

孔太云 公司

ＩＥ

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６６

余维康 公司项目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６７

刘秋生 骆驼襄阳模具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６８

倪志林 骆驼襄阳电气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６９

王群交 骆驼华中设备科副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７０

胡相君 骆驼襄阳设备管理员

１２ １．０９％

７１

兰雄宾 骆驼华中工艺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７２

魏安有 公司全环保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７３

潘 晖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１２ １．０９％

７４

李建华 研究院研发工程师

１２ １．０９％

７５

夏月富 公司投资规划科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７６

彭月俊 骆驼襄阳财务科长

１２ １．０９％

７７

程雪芹 公司人事部副经理

１２ １．０９％

７８

王付勇 骆驼海峡设备科长

１２ １．０９％

合计

１１０４ １００％

六、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及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１８

个月为授予限制性股票锁定期，锁定期满次日起为解锁期。在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解锁期内，若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解锁：分别为

授予日起

１８

个月后、

３０

个月后、

４２

个月后各申请解锁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３５％

、

３５％

、

３０％

。

因此， 本次授予的

１

，

１０４

万股限制性股票中的

３８６．４

万股可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后申请解

锁，

３８６．４

万股可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后申请解锁，

３３１．２

万股可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后申请解锁。

七、股份登记手续办理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核准登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本次授予的

１１０４

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完成股份登记手

续。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八、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

８４０

，

７９３

，

７５０

股增加至

８５１

，

８３３

，

７５０

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公司控股股东刘国本在授予前持有公司

２４０

，

５４１

，

０２８

股，占授予前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６１％

，授予完成后，占授予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２４％

。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后，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未发生变动。

九、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项目 变动前股本 本次变动 变动后股本 股份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４１

，

４６２

，

６１８ １

，

１０４０

，

０００ ５５２

，

５０２

，

６１８ ６４．８６

其中：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３５７

，

５４７

，

７９０ １

，

１０４０

，

０００ ３６８

，

５８７

，

７９０ ４３．２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９９

，

３３１

，

１３２ ０ ２９９

，

３３１

，

１３２ ３５．１４

合 计

８４０

，

７９３

，

７５０ １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８５１

，

８３３

，

７５０ １００

十、备查文件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３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书面送

达方式发出。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３

、公司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４

、参与表决的董事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提名顾奋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通过了提名顾奋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对顾奋玲女士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拟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公司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９６９９

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详细内容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次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有：

１

、选举顾奋玲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附：顾奋玲女士简历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附件：

顾奋玲女士简历

顾奋玲，女，

１９６３

年出生，会计学教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管理学（会计）博士、中国

注册会计师，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财政部中注协会计师事

务所内部治理咨询专家，国家审计署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命题专家，北京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评审专家。现兼任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７６４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６８８

）

独立董事。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６４

关于召开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会议召开合法、合规。

（三）会议表决方式：现场会议

（四）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９６９９

号，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星期二）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律顾问；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选举顾奋玲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需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

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２

、审议《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

记地点现场登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等方式。

２

、登记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９６９９

号，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信函以收到邮戳日

为准）。

４

、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

（

１

）自然人股东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股东大会，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证明；受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

２

）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

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四、其他事项

１

、会务常设联系人

联 系 人：石岚 华子玉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

—

８１１５０９３３ ８１１５０９３２

传 真：

０４３１

—

８１１５０９９７

电子邮箱：

ｊｄｇｆ８７５＠ｃｐｉｊｌ．ｃｏｍ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９６９９

号

邮政编码：

１３００２２

２

、会议费用情况

会期一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或单

位）出席贵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９６９９

号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对会议议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选举顾奋玲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名： 身份证号：

股东账户卡号： 持股数：

代理人签字：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６５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候选人及提名人声明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顾奋玲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

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 具体声明如

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被提名人符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

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

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

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

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

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

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

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

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

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

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

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

５

家，同时在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

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

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

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０＿

次， 未

出席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

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

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

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顾奋玲作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

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

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八、本人不是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

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

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

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

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

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

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

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

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２＿＿＿＿＿

次，未出

席会议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

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顾奋玲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处分。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

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

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

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

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顾奋玲

日 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2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2012-044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

中国银泰

"

）关于股

权质押的函，获悉：

中国银泰将其持有的我公司

51,399,736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海淀支行，用于取得贷款，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12

月

25

日，质押期限为

24

个月，相关质

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银泰持有我公司股票共计

183,929,7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83%

。中

国银泰累计质押其持有我公司股份总数为

183,929,73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4.83%

。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2012-03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得

《关于同意确认海通证券公司柜台市场

实施方案备案的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同意确认海通证券公司柜台市场实施方案备案

的函》（中证协函【

2012

】

825

号），对我公司报备的柜台市场实施方案予以备案确认。我公司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证券公司柜台交易业务规范》，合法合规地开展柜台交

易业务。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2012-78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完成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武汉东湖高

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

】

1240

号）核准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后续工作已经全

部完成。

2012

年

12

月

21

日，公司

2012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详见

2012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根据股东大

会决议公司办理了相关信息的工商变更手续， 并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取得武汉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420100000029012

营业执照，具体变更事项如下：

1

、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由原来的

496,065,960

元，变更为

592,374,829

元；

2

、在原有的经营范围中增加了

"

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移交；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运

营、移交；各类工程项目施工的承包

"

。

变更后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品、电力、新能源、环保技术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及咨

询、开发产品的销售；环保工程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科技工业园开发及管理；房地产

开发、商品房销售（资质二级）；针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计算机及配件、通信设备（专营除

外）、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建筑及装饰材料零售兼批发；承接通信工程安装及设计；组织科技

产品展示活动；仓储服务；发布路牌、灯箱、霓虹灯、电子显示屏等户外广告、广告设计制作；

建设项目的建设管理、代理、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咨询服务；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移交；各

类工程项目的建设、运营、移交；各类工程项目施工的承包。（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

定须经审批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3

、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96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2

月

25

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湘发改工【

2012

】

1987

号文《关于核准株

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生产线整体搬迁改造升级项目的批复》，就公司株洲生产线整

体搬迁改造升级项目批复如下：

1

、同意建设公司株洲生产线整体搬迁改造升级项目，项目建设单位为株洲醴陵旗滨玻

璃有限公司。

2

、项目建设地点：株洲市醴陵经济开发区东富工业园。

3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拆迁原有三条玻璃生产线，升级改造建设一条

800t/d

超白玻璃

生产线和一条

500t/d

超白玻璃生产线， 生产符合

GB11614-2009

和 《太阳能电池用玻璃》

4-

15mm

厚超白玻璃（折合

5mm

厚可见光透射率

>90%

），年产

840

万量重箱；建设一条

600t/d

在线

LOW-E

玻璃生产线和

600t/d

在线

SUN-E

玻璃生产线， 年产

LOW-E

玻璃

150

万重量箱、

SUN-E

玻璃

150

万重量箱、镀膜基片

460

万重量箱；建设一条

600t/d

全氧阳光镀膜玻璃生产线，年产全

氧阳光镀膜玻璃

380

万重量箱。

4

、项目总投资

409,627

万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43,627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66,000

万元。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2-036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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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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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8:30

（二）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

月

9

日

(

星期三

)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武汉市解放大道

558

号）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六）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3

年

1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及参加表决；

2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

司股东）；

3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聘任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一）登记手续

1

、法人股股东请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股票帐户

卡、持股凭证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自然人股东请持股票帐户卡、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股东代理人

另需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

、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书

连同授权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公司董事会秘书室（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558

号葛洲坝大酒店

B

座

8

层）

邮政编码：

430033

（三）登记时间

2013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9:00-11:30

，下午

14:30-16:00

。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伊

联系电话：

027-83790455

传真：

027-83790755

（五）其他事项

1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帐户

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本

单位）出席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代为行

使表决权：

1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议题投赞成票

2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议题投反对票

3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议题投弃权票

4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议题（有

/

无）表决权。

5

、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

/

不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票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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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2-035

债券代码：

126017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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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

2012

年

12

月

25

日在公司北京办公区第一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会议由丁焰章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8

名，聂凯董事因公务委

托张金泉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2

名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规定。

经过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形成

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45

万元（不含食宿差旅费）。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安哥拉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葡萄牙

NIARA

公司共同出资在安哥拉设立公司。 公司中文名称

为

"

葛洲坝尼亚拉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

， 英文名称为

"CGGC NIARA HYDROPOWER COR－

PORATION LDA"

。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LUANDA

）市，

注册资本为

20,000

美元。 经营范围为大型基础设施、 大坝及水电站建设。 公司与葡萄牙

NIARA

公司各出资

10,000

美元，出资比例均为

50%

。

三、审议通过《关于葛洲坝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利比里亚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

70.769%

的子公司葛洲坝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利比里亚设

立全资子公司。名称为

"

葛洲坝易普力利比里亚矿业服务公司

"

，英文名为

"Gezhouba Mining

Services

（

Liberia

）

Company Limited"

，注册资本为

2000

美元，注册地为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

亚。经营范围为民爆物品生产、销售和使用，工程承包，工程爆破设计、施工的技术咨询，国际

贸易等。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年龄原因，张崇久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因工作变动，任生春先生不再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张崇久和任生春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 为公司改革和发展所作

的贡献表示感谢！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公司董事会聘任丁贤云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董事会秘书室

副主任（简历附后）。

因工作变动，罗泽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董事会秘书室主任。

公司董事会对罗泽华先生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 为公司证券事务工作所作的

贡献表示感谢！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

丁贤云先生简历

丁贤云，男，

1972

年

7

月出生，汉族，湖北洪湖人，硕士，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1994

年

7

月

参加工作，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公司证券事务部信息披露处副

处长、处长，现任公司证券事务部副主任。

证券代码：

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8

债券代码：

112038

债券简称：

11

锡业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上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

"

本公司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本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68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

2012-053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何平女士（目前持

有本公司股票

1,177,913,428

股，占总股本

15.56%

）通知，何平女士将其所持高管锁定股份中

的

58,000,000

股（占总股本

7.66%

）质押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所得款项用

于投资，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

18

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何平女士共有

58,000,000

股股权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

7.66%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